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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埔里鎮南光段 45、50 地號 2 筆國有土地合作改良利用契

約書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以下稱國產署）中區分署（以下簡稱甲方）、南投縣埔

里鎮公所（以下簡稱乙方）為辦理南投縣埔里鎮南光段 45、50 地號 2筆國

有土地合作改良利用，雙方同意依國有財產法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與南

投縣埔里鎮公所合作辦理南投縣埔里鎮南光段 45、50 地號 2筆國有土地改

良利用工作計畫」（以下簡稱工作計畫），由甲方與乙方合作辦理，並簽訂

本契約書共同遵行。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合作改良利用標的（以下簡稱本契約標的） 

一、 南投縣埔里鎮南光段45、50地號2筆國有土地，合計面積4,044平

方公尺。 

二、 合作期間得因實際需要，經甲方陳報國產署同意後，以換文方式

增加或減列本契約標的、辦理地號合併或分割，變更契約範圍。 

第二條：合作期間 

自甲、乙雙方簽訂本契約之日起，至本契約標的地上權之存續期

間屆滿或契約終止之日止。 

第三條：辦理方式 

一、 本契約標的以設定地上權方式由乙方規劃辦理公開招商，研訂招

商文件（如開發用途、廠商資格、投資金額、興建期程等條件，

及地上權契約內容等），及與得標廠商簽訂投資契約。地上權契

約，由甲方與得標廠商簽訂。 

二、 本契約標的招標設定地上權之存續期間為 50 年，並得經雙方同意

（甲方需陳報國產署同意）予以延長，延長期間最多 20 年。 

三、 依工作計畫設定之地上權，經甲方同意後，得併同地上建物及設

施之所有權，全部轉讓予第三人。 

四、 依工作計畫設定之地上權，不得分割轉讓；所興建之建物及設施，

應作整體管理營運，其所有權亦不得分割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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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乙方於完成公開招商前，如有各級政府機關辦理各項活動，或有

民眾需用本契約標的者，得提供其為不超過 3個月之短期利用。 

第四條：甲方應辦理之事項 

一、 甲方應於簽訂本契約或換文之次日起，依約定時間將本契約標的

交付乙方管理運用。 

二、 甲方應配合工作計畫之需要，核發或協助提供相關書面文件或用

印事宜。 

三、 甲方應配合乙方招商作業進度，會同協議招標作業文件，並得派

員參與招標作業。 

四、 甲方應負責繳納本契約標的之地價稅。 

第五條：乙方應辦理之事項 

一、 乙方於接管本契約標的後，應善盡土地管理及維護責任，就私人

占用部分負責排除，並應避免新遭他人占用；如有被占用或遭破

壞之情事，乙方應負責排除侵害或回復原狀，並得於基地進行環

境維護、綠美化與必要之管理事宜。 

二、 乙方應於簽訂本契約之日起3年內，擬訂招商作業之相關文件，並

洽得甲方同意後，辦理招商作業。如逾期未完成，除情形特殊，

且徵得甲方同意延期者外，甲方得終止契約。 

三、 乙方負責招商作業完成前之經營管理工作，並得於公開招商前提

供各級政府機關或民眾作不超過3個月期間之短期利用。 

四、 乙方應負責辦理招商後之履約管理及其他經營事項，因營運或管

理與他人發生之一切權利義務關係，除有第八條非可歸責於地上

權人而終止地上權契約情形之協議處理方式外，均由乙方負責監

督及處理。 

五、 本契約期限屆滿或因故終止時，地上建物及相關設施除經甲方同

意移轉為國有外，乙方應負責督促地上權人於限期內拆除騰空，

並將本契約標的交還甲方；如有遭棄置廢棄物或土壤、地下水污

染情事者，乙方應負責督促地上權人依環保相關法令於限期內清



 3

除、改善及整治後返還土地。 

第六條：經費籌措方式 

一、 甲方負責提供本契約標的及繳納地價稅，無須支付或分擔其他費

用。 

二、 乙方負責招商相關作業所需經費，包括辦理排除占用、維護管理、

先期規劃、公開招商、履約管理等作業所需人事、行政、管理、

營運督導等費用。 

第七條：收益項目、分配與撥付 

一、 收益項目：包括甲方與得標廠商簽訂地上權契約所收取之地上權

權利金、土地地租，及乙方將本契約標的提供短期利用之權利金

等收益。 

二、 收益計收標準 

（一）地上權權利金：依決標權利金計收。 

（二）土地地租：按土地當期申報地價年息 5%計收年租金。 

（三）短期利用收益：各級政府機關及民眾辦理各項活動需用或申請

短期利用者，收取訂約權利金及利用權利金。其訂約權利金計

收方式為：（土地當期公告現值年息 1.3％×面積）×提供利用日

數/365；利用權利金計收方式為：（土地當期申報地價年息 6

％×面積）×提供利用日數/365。但各級政府機關屬臨時性或緊

急性之公務用或公共用等特殊情形，經徵得甲方同意者，得無

償提供。 

三、 分收比例 

（一）地上權權利金、短期利用收益：由乙方收取，按 40%計算分收後，

其餘 60%撥付甲方。 

（二）土地地租：全數由甲方收取。 

四、 收益撥付 

（一）地上權權利金及短期利用收益，乙方應於收取後 1 個月內或合

作期間終止、屆滿前 1 個月內結算，依雙方分收比例計算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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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付甲方。 

（二）土地地租於次年 1月底前，或合作期間終止、屆滿前 1個月內，

由地上權人依本契約標的地上權契約，撥付甲方。 

第八條：土地改良物處理方式 

地上權契約屆滿前因可歸責於地上權人之事由而終止地上權契

約，或地上權契約屆滿時，地上建物及相關設施除經甲方同意無

償移轉為國有外，乙方應負責監督地上權人於限期內拆除騰空，

返還土地。地上權存續期間，非可歸責於地上權人而終止地上權

契約時，其地上建物及相關設施之處理方式，由甲方、乙方與地

上權人三方協議處理。 

第九條：其他事項 

一、 乙方於完成公開招商前，倘甲方另有處分、利用需要，得陳報終

止工作計畫，並知會乙方，乙方不得請求任何賠償。 

二、 乙方於簽訂本契約後，倘因故未能辦理招商，或未能於第五條第

二款所定期限前完成，而終止工作計畫及本契約時，乙方應依甲

方通知之限期內返還土地。 

三、 合作期間，如因情事變更或其他因素需終止本契約之執行，得由

甲、乙雙方協議之，且不得請求對方支付任何補償或分擔已支付

之費用。 

四、 甲方為瞭解本契約之營運情形，得定期或不定期通知乙方，就有

關收支或帳務情形提出說明，或至現場訪查，乙方應予配合。 

第十條：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工作計畫（詳附件）及有關法令辦理，

或由甲、乙雙方協議處理，協議結果涉及工作計畫之變更者，應

修正計畫報請財政部核定。 

第十一條：本契約書 1式 3份，由甲、乙雙方及國產署各執 1份為憑。 

 

附件：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與南投縣埔里鎮公所合作辦理南投縣埔里鎮南光

段 45、50 地號 2筆國有土地改良利用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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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   方：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代 表 人：分署長  

地   址：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68 號 3、4 樓 

電   話：(04)23025353 

 

 

 

 

 

乙   方：南投縣埔里鎮公所 

代 表 人：鎮長  

地   址：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 239 號 

電   話：(049)2984040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月        日 


